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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65、72(a)、108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 

与难民、回返者和流离失所者 

有关的问题以及人道主义问题 

消除种族主义、种族歧视、 

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 

  2021 年 12 月 6 日白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代表独立国家联合体现任轮值主席白俄罗斯共和国，随函转递独立国家联

合体成员国国家元首关于发展移民领域合作的声明(见附件)。 

 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和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以及亚美尼亚总理签署了这一声明。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65、72(a)和 108 的文件分发为荷。 

 

瓦连京·雷巴科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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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12 月 6 日白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俄文] 

  2021 年 10 月 15 日有关独立国家联合体成员国国家元首关于发展移民

领域合作的声明的决定 

 独立国家联合体国家元首理事会决定： 

1. 通过 2021 年 10 月 15 日有关独立国家联合体成员国国家元首关于发展移民

领域合作的声明的决定(见附文)。 

2. 请白俄罗斯共和国作为独立国家联合体现任主席向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

分发上述声明。 

 

阿塞拜疆共和国： 

伊利哈姆·阿利耶夫 

亚美尼亚共和国： 

尼科尔·帕什尼扬 

白俄罗斯共和国： 

亚历山大·卢卡申科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卡西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 

吉尔吉斯共和国： 

萨德尔·扎帕罗夫 

摩尔多瓦共和国： 

 

俄罗斯联邦： 

弗拉基米尔·普京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埃莫马利·拉赫蒙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沙夫卡特·米尔济约耶夫 

乌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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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原件：俄文] 

  独立国家联合体成员国国家元首关于发展移民领域合作的声明 

 独立国家联合体成员国国家元首， 

 注意到移民是独联体成员国国家政策的优先事项之一， 

 认识到在移民政策问题上加强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以及在规范独联体地区移

民程序方面加强合作的重要性， 

 鉴于劳工移民对独立国家联合体成员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 

 本着加强友谊、睦邻关系以及族裔间和宗教间和谐关系的愿望， 

 重申各国承诺根据独联体成员国的立法和国际义务，确保人权和基本自由， 

 尊重独联体各成员国保障其国家安全和维护其公民权益的权利， 

 确认必须建立和完善独联体有关移民的法律和条约框架，包括在缔结规范劳

工活动(包括有组织的个人招聘和重新接纳)的双边国际协定时采用最新办法； 

 寻求合作制定有关移民问题的可能的联合措施，并推动切实执行这些措施； 

 认识到必须建立关于在独联体成员国入境、出境、居留和工作的透明的行政

程序； 

 确认需要确保来自独联体国家的移民工人享有就业国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

包括确保移民工人能够在就业国保护自己的权利； 

 强调就业国必须根据本国法律和国际义务，确保移民工人的社会权利； 

 承认为移民工人及其家人提供适当的出国前准备(教育)的重要性，这些人必

须具备就业国语言的基本知识，以及满足就业国法律要求和实现社会文化适应所

需的知识； 

 强调应努力确保为移民工人创造有利条件，使其适应在就业国生活的法律、

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 

 认识到影响外国国民成功适应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东道国社会成员对他们的

态度，表示打算采取联合措施打破对移民的负面成见； 

 强调以族裔间和宗教间理由挑起冲突是不可接受的，认识到有必要打击仇外

心理和不容忍行为的各种表现； 

 强调必须妥善处理用于入境、出境和在国外居留的身份文件，必须加强打击

假造个人资料和伪造证件行为； 

 倡导开发、实施和积极利用国家和国际数字平台，以简化移民在独联体成员

国入境、居留和就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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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到由于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的蔓延，如果不应用数字技术处理个人

数据，包括生物识别数据，并增加个人数据的跨境传输，就无法实现国家和社会

在移民相关方面的安全；申明各国承诺遵守禁止任意干涉隐私的原则，并希望确

保在使用个人数据时适当保护人权和自由； 

 认为有必要在遵守国家立法和国际义务的同时，加强独联体成员国主管当局

之间在以电子方式交换个人信息、包括改变身份者的信息方面的合作； 

 呼吁继续共同努力，根据独联体成员国的立法和国际义务，扩大独联体成员

国之间在打击非法移民、贩运人口和相关犯罪方面的合作； 

 确认各国准备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共同努力，使移民及其家庭成员及时、安全

地返回永久居留国，包括使他们能够不受阻碍地在独联体成员国过境； 

 强调需要尊重违反东道国移民法的移民的权利和正当利益，认识到有必要加

强独联体成员国之间的互动，在一国公民成为独联体另一成员国行政驱逐、重新

接纳和递解出境对象的情况下，根据国际义务接纳这些公民。 

 


